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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市级专项规划编制指引

根据《江苏省发展规划条例》（2024年修订实施）及《无锡

市发展规划条例》（草案）相关规定，现就我市“十五五”市级

专项规划编制相关要求做如下明确事项：

一、总体要求

专项规划是发展规划在特定领域的细化落实，是以发展规划

确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定领域为对象编制的规划，是指导

特定领域发展、审批或者核准相关重大建设项目、制定相关政策

的依据；规划期一般与发展规划相一致，为五年，可以展望到十

年以上。

二、立项管理

专项规划的编制立项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十五五”市级重

点和一般专项规划目录于 2025 年底前印发，未列入目录清单的，

不得编制。

三、编制分工

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专项规划的拟订编制、组织

实施、监测评估等工作，同时充分发挥科研机构、智库、专家等

在规划编制、论证、实施、评估过程中的辅助支持作用。

四、时间要求

“十五五”市级专项规划原则上须于 2026 年 6 月底前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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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2026年 12月底前正式印发。

五、编制程序

编制专项规划，应当开展基础调查、信息搜集、课题研究、

重大项目论证等前期准备工作，履行编制立项、拟订草案、征求

意见、论证审查、衔接协调、批准或者决定、公布等程序。

1．征求意见

编制专项规划，应当征求市人大、政协、市相关部门以及各

镇街人民政府意见；应当采取座谈会、听证会、实地走访、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

2．论证审查

拟订专项规划草案，应当组织专家论证并形成书面论证报

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公平竞争

审查、环境影响评价；可能对社会稳定、公共安全等造成不利影

响的，应当进行风险评估。编制专项规划，应当对征求意见、专

家论证等过程中收集到的意见进行研究，合理的予以采纳。

3．衔接协调

专项规划草案应当与同级发展规划、上一级相关专项规划衔

接协调，专项规划草案与同级发展规划、相关上位规划相抵触的，

应当修改。

专项规划草案应当报送市发改委进行衔接审查。未经衔接审

查不得提请批准或者决定。

衔接审查的重点包括发展规划明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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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任务、指标体系、生产力和空间布局要求、基础设施、重要

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以及相关政策措施等。

规划草案报送衔接审查时，应当同时报送规划草案编制说

明、专家论证报告、合法性审查意见、公平竞争审查意见以及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按照规定开展风险评估的，应当同时

报送相关材料。

市发改委收到需要衔接审查的规划草案后，应当在二十个工

作日内出具衔接审查意见，作为规划草案提请批准或者决定的必

备要件；情况复杂的，可以延长二十个工作日。

4．批准或决定

重点专项规划草案报送市政府常务会议集体讨论后作出决

定；一般专项规划草案由规划编制部门集体讨论后作出决定。

5．公布

专项规划应当自批准或者决定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向社

会公布，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者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专项规

划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由规划编制或者拟订部门

报送市发改委。

附件：1．江阴“十五五”市级重点专项规划目录

2．江阴“十五五”市级一般专项规划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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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阴“十五五”市级重点专项规划目录

序号 专项规划名称 牵头部门

1 江阴市“十五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市教育局

2 江阴市“十五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 市科技局

3 江阴市“十五五”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 市工信局

4 江阴市“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市农业农村局

5 江阴市“十五五”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发展规划 市商务局

6 江阴市“十五五”文体旅融合发展规划 市文体广旅局

7 江阴市空天技术产业发展规划 市发改委

8 江阴市“十五五”人口发展规划 市发改委

9
江阴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建设发展五年规划

（2026—2030）
市科技局

10 江阴市“十五五”人工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规划 市工信局

11 江阴市特色产业园区发展规划 市工信局

12 江阴市“十五五”养老服务发展规划 市民政局

13 江阴市“十五五”水利发展规划 市水利局

14 江阴市“十五五”数字江阴发展规划 市数据局

15 江阴市“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江阴生态环境局

16 江阴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展规划 市发改委

17 江阴市“十五五”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 市商务局

18 江阴市“十五五”综合交通发展规划 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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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阴“十五五”市级一般专项规划目录

序号 专项规划名称 编发主体 印发时间

1 江阴市“十五五”文化发展规划 市委宣传部 2026年 12月

2 江阴市“十五五”教育设施布局规划 市教育局 2026年 12月

3 江阴市“十五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市资规局 2026年 12月

4 江阴市“十五五”城镇燃气发展规划 市城管局 2026年 12月

5 江阴市“十五五”环境卫生发展规划 市城管局 2026年 12月

6
江阴市“十五五”低空基础设施、航线规

划及空域划设
市交通运输局 2026年 12月

7 江阴市“十五五”农村公路网发展规划 市交通运输局 2026年 12月

8 江阴市“十五五”工业水厂布局发展规划 市水利局 2026年 8月

9 江阴市“十五五”水土保持发展规划 市水利局 2026年 8月

10
江阴市“十五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暨现

代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发展规划
市卫健委 2026年 12月

11 江阴市“十五五”数字发展规划 市数据局 2026年 6月

12 江阴市“十五五”知识产权发展规划 市市场监管局 2026年 12月

13 江阴市“十五五”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规划 市供销社 2026年 12月

14 江阴市“十五五”青年发展规划 团市委 2026年 12月

15 江阴市“十五五”妇女发展规划 市妇联 2026年 12月

16 江阴市“十五五”儿童发展规划 市妇联 2026年 12月

17
江阴市“十五五”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发展

规划
市科协 2026年 12月

18 江阴市“十五五”生态文明建设规划 江阴生态环境局 2026年 12月

19
江阴市“十五五”水生态环境保护（太湖

水污染防治）规划
江阴生态环境局 2026年 12月

20 江阴市“十五五”大气污染防治规划 江阴生态环境局 2026年 12月

21
江阴市“十五五”“无废城市”建设和土

壤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江阴生态环境局 2026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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